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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理顺我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管体制，提高

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运行水平，确保已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长

期发挥效益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田水

利设施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河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

实施办法》、《河南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各级财政资金建设的农田水

利设施，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田间道路、农田林网等

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农田水利设施按照“建管并重”、“产权明晰”

的原则，对规划、实施、验收、移交、管护、处置等进行全

流程绩效优化，不断满足农业生产端实际需要，不断提升农

业现代化水平。

第四条 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”的原则，有序引

导受益群众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监管过程，尊重群众农业生产

需求，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。鼓励各级各部门按规定统筹

使用财政资金、村集体经济收入、社会捐赠资金等投入农田

水利设施建管过程，拓宽筹资渠道。鼓励各级各部门积极应

用终端平台、物联网、大数据等数字技术，积极探索工程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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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、特许经营、专业公司管理、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方式，

不断提高设施运营水平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，充

分调动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，不断降低群众农业生产负

担，不断提高农民生产性收入。

第二章 工程管护范围

第五条 农田水利设施工程管护范围为使用各级财政资

金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。

（一）农田灌溉排水工程：机井、泵站、塘堰坝、小型

集雨设施、输排水设施、渠系建筑物、高低压电力设施；

（二）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田间机耕道、生产路；

（三）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田防护及生态环境保持；

（四）农田建设相关的其他工程内容。

第三章 工程管护人员

第六条 实行井长制，村党支部书记任本村井长，牵头

负责辖区内机井及其他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、使用、维护等

工作，协调解决管护和使用中的矛盾和问题，加强对管护人

员的管理指导。

设立管护员，根据农田水利设施数量，村级要确定若干

名管护员，负责农田水利设施的运行管护。管护员可由村干

部兼任，也可通过设立公益岗予以安排。管护员由乡级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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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机构统一管理。

确定维修员，乡级政府负责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工作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确定若干名维修人员，由乡级农业农村机构

管理。

第四章 工程管护经费

第七条 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、水费提取、其他

补充”的原则，市（县）级将管护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

依据已建高标准农田面积，明确亩均投入标准，亩均投入标

准另行规定，实行专款专用。

市（县）级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农业灌溉取水、农田水利

工程管护等成本，合理制定和调整农业水价。农业水价综合

改革区按照现行机制规范收取水费。其他地方参照“以电折

水”的形式收取水费，标准不得超过县发展改革部门核定的

“以电折水”价格。收取的水费在支付电费等成本后，剩余

部分可用于补充管护经费。

市（县）级按规定统筹整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结余资金、

管护奖补资金、评价激励资金、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入等资

金，以及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提取、社会捐赠等方式筹措的资

金。

第八条 管护资金主要用于维修农田水利设施、购置简

易维修工具和运行监测设备、推进管护信息化建设、支付管

护人员补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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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管护责任主体

第九条 市（县）、乡两级政府对管护工作负主体责任。

市（县）级政府负总责，负责建立管护制度、落实管护经费、

考核奖惩以及维修基金的提取、使用和监管等工作。乡级政

府承担管护属地责任，主要负责明确管护主体、监督责任落

实、加强人员培训、维修损坏设施等工作。村级组织负责全

面管护辖区内农田水利设施，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和巡查维修

档案，保证每月至少巡查一次，每季度设备（试）运行一次。

巡查发现设施损坏后，要尽快向乡镇政府报告，由乡镇政府

组织维修。

第十条 农业农村部门是管护工作的主管部门，牵头制

定管护政策，指导、监督和评估管护工作。发展改革部门负

责核定农业用水价格，协调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。财政

部门负责列支管护经费、加强资金监管等。水利部门负责加

强对农民用水组织的管理指导等。供电企业负责新建和已接

收的高压设施的运维管护。其他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做好管护

指导和服务等工作。

第六章 监督考核

第十一条 市（县）级考核由市（县）农业农村工作委

员会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管护考评细则，并组织执行，每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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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对乡镇管护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考核。

第十二条 考核遵循“统一管理、客观公正、注重实绩、

奖惩分明”的原则，以规范农田水利设施工程管理、养护，

提高设施管护水平，保障设施正常运转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，

保障农业生产，提高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运行水平为目的。

第十三条 主要对人员、经费、制度、绩效落实情况等

管护工作开展全面监督考核。

第十四条 对严格履职尽责、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

人，按照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十五条 各级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和人员依法给予行

政处分；构成违法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1、对玩忽职守、管护责任不落实、农田水利设施损毁、

造成负面影响的；

2、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、骗取、套取各级管护资金的，

或者截留、挪用各级管护资金的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试行三年，到期后，结合实际情况再

行修订。


